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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規沿革】
1‧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8條【原條文】
2‧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10700125411號令修正公布全文13條；並自公布日施行

【法規內容】
[bookmark: a1]第1條（立法目的）
﹝1﹞為提升船舶航行安全，設置、監督及管理各種航路標識，特制定本條例。
[bookmark: a2]第2條（主管機關）
﹝1﹞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，其業務由航政機關辦理。
[bookmark: a3]第3條（用詞定義）
﹝1﹞本條例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　　一、航路標識：指供船舶航行於水域時，定位導航之助航設施，包括燈塔、燈浮標、浮標、浮樁、燈杆、標杆、雷達訊標及其他經航政機關公告之標識。
　　二、水域：指海洋、河川、湖泊、水庫等可供船舶航行之水面。
　　三、航船布告：指航政機關所發布，有關中華民國領域內設備、設施、地形、水文之新增、改變或其他危險信息之航行資訊服務。
　　四、海洋設施：指海域工程所設置之固定人工結構物。
[bookmark: a4]第4條（航路標識之設置機關及維護管理之規範）【相關罰則】第一項或第二項、第三項、第四項~§11
﹝1﹞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、港口管理機關（構）、法人機構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經航政機關核准，得設置必要之航路標識，並負責維護及管理；其變更或移除亦同。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依其規定辦理，另報請航政機關備查。
﹝2﹞海洋設施設置者經航政機關核准後，應於設施之四周，劃定安全區，設置航路標識及採取適當措施，以確保航行安全及設施之安全。
﹝3﹞航政機關因航行安全之需要，得要求前二項相關機關（構）於必要之水域或航道設置、維護或管理航路標識。
﹝4﹞航政機關認為航路標識不適當、易生危險或無必要者，得要求航路標識之設置或維護管理機關（構），限期改善、變更或移除。
﹝5﹞航路標識之設置、外觀及性質等技術規範，由主管機關參照國際組織建議規範定之。
[bookmark: a5]第5條（航船布告之發布時機）【相關罰則】第一項~§11
﹝1﹞航路標識設置或維護管理機關（構）於辦理航路標識設置、維護、管理、變更或移除作業時，應通知航政機關。
﹝2﹞航政機關受前項通知後，應發布航船布告，周知往來船舶。
[bookmark: a6]第6條（航路標識服務費之繳納時機及對象）
﹝1﹞船舶進出使用各商港、工業專用港與各公民營機構興建之碼頭及使用設施，船舶所有人、經理人或其代理人應向航政機關繳納航路標識服務費。
﹝2﹞前項費用之收取作業得由航政機關委託其他機關（構）代收。
﹝3﹞第一項航路標識服務費之收費標準及收取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[bookmark: a7]第7條（免收航路標識服務費之船舶範圍）
﹝1﹞下列船舶免收航路標識服務費：
　　一、航行國內航線船舶。
　　二、友邦政府專作親善訪問之船舶。
　　三、友邦及本國軍用艦艇、本國公務船舶或經政府徵用或僱用之船舶。
　　四、未裝載商貨之漁船或自用遊艇。
　　五、經其他船舶拖曳或載運進口之無動力船舶。
　　六、未裝載進口貨物，申請進口專供解體之船舶。
　　七、進港船舶事先聲明四十八小時內復行出港，除補充船用品外，並不起卸及裝載貨物，或上下旅客共計不滿二十人者。
　　八、外國向本國訂購之船舶於建造完竣結關開航出港時，未裝載貨物或所載旅客不滿二十人者。
　　九、引水船或專供在港內使用之船舶。
　　十、專供築港、疏濬、測量水道或作海底探測用之船舶及專供運輸其有關器材之船舶。
　　十一、專供海洋研究、鑽採石油、礦物、調查、教育實習用之船舶。
　　十二、經航政機關認定確屬運輸人道救援物資之船舶。
　　十三、專為避難、接受檢查或修理而駛入港內之船舶及原係駛往其他港口，而因事實需要，駛入港內加油、加水或補充船用品之船舶，並不上下客貨，嗣後仍以原船原貨出港者。
[bookmark: a8]第8條（航政機關劃設及公告航道）
﹝1﹞航政機關為航行安全需要，得會商有關機關劃設航道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公告，並刊登政府公報。
[bookmark: a9]第9條（航行船舶及任何人之禁止行為）【相關罰則】第一項第二款、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項~§10
﹝1﹞航行船舶不得為下列行為：
　　一、繫泊於航路標識。但經航政機關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　二、未依前條公告之航道規定航行。
﹝2﹞任何人不得為下列行為：
　　一、破壞、移轉、攀登或遮蔽航路標識。
　　二、變更航路標識之性質。
　　三、使用易於淆亂航路標識之燈光或警號。
　　四、占用流失之航路標識。
　　五、其他影響航路標識功能之行為。
[bookmark: a10]第10條（罰則）
﹝1﹞船舶違反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，未依公告航道航行，由航政機關處船舶所有人、船舶租用人、船長、代理船長、遊艇駕駛、小船駕駛或代理駕駛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﹝2﹞違反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項規定者，由航政機關處船舶所有人、船舶租用人、船長、代理船長、遊艇駕駛、小船駕駛、代理駕駛或其他行為人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復原，屆期未完成改善或復原者，按次處罰。
[bookmark: a11]第11條（罰則）
﹝1﹞航路標識設置或維護管理機關（構）、海洋設施設置者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由航政機關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令其限期改善，屆期未完成改善者，按次處罰：
　　一、違反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，未經航政機關核准。
　　二、違反第四條第三項規定，未依航政機關要求設置、維護或管理航路標識。
　　三、違反第四條第四項規定，未依航政機關要求限期改善、變更或移除航路標識。
　　四、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，未通知航政機關。
[bookmark: a12]第12條（為利與國際接軌，主管機關得參照相關國際組織規定，採用發布施行）
﹝1﹞航路標識設置及管理事項涉及國際事務者，主管機關得參照相關國際組織、國際協會、國際公約或協定及其附約所訂規則、辦法、標準、建議或程式，採用發布施行。
[bookmark: a13]第13條（施行日）
﹝1﹞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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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規內容】
[bookmark: z1]第1條（航路標識之設置及種類）
﹝1﹞政府為船舶航行之安全，設置各種航路標識。
﹝2﹞前項標識為燈塔、燈船、浮樁、標桿及霧號。
[bookmark: z2]第2條（主管機關）
﹝1﹞航路標識之建造、修理及其監督、管理，由交通部主管之。
[bookmark: z3]第3條（航路標識之設置機關）
﹝1﹞各地方政府經交通部核准，得設置必要之航路標識。
﹝2﹞法定團體，呈由地方政府核轉交通部核准後，亦得設置之。
[bookmark: z4]第4條（航路標識之變更撤銷）
﹝1﹞交通部對於前條之航路標識，認為不適當或易生危險或無必要時，得令變更或撤銷之。
﹝2﹞交通部對於前條之航路標識，認為有直接管理之必要時，得以相當價額收買之。
[bookmark: z5]第5條（罰則）
﹝1﹞有左列行為之一者，處三百元以下罰鍰：
　　一、移轉或遮蔽航路標識者。
　　二、變更航路標識之性質者。
　　三、在禁止區域，使用易於淆亂航路標識之燈光或警號者。
[bookmark: z6]第6條（罰則）
﹝1﹞有左列行為之一者，處十元以下罰鍰：
　　一、衝撞航路標識者。
　　二、繫泊船筏於航路標識者。
　　三、攀登航路標識者。
　　四、塗抹航路標識者。
[bookmark: z7]第7條（施行細則之訂定）
﹝1﹞本條例施行細則，由交通部定之。
[bookmark: z8]第8條（施行日）
﹝1﹞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
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回首頁〉〉
【編註】本檔法規資料來源為官方資訊網，提供學習與參考為原則，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檔為準。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，敬請告知，謝謝！


1
〈〈航路標識條例〉〉S-link電子六法全書
image1.png




